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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花园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民生证券”）作为浙江花

园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生物”、“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规的要求，对花园生物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营养”）

业务发展和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同意拟为花园营养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总额度合

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信用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

等以最终担保合同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6.91%。以上担保

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签署担保事项的相关法律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浙江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金华健康生物产业园（白汤下线经四路） 

法定代表人：邵徐君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8年03月09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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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技术推广；饲料添加剂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妆品批发；再生资源销

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生物农药技术研发；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再生资源加工；资源再

生利用技术研发；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工艺研发；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

术研发；生物饲料研发；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海洋

生物活性物质提取、纯化、合成技术研发；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

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药品生产；药品批

发；药品进出口；药品委托生产；化妆品生产；有毒化学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生产；农药批发；农药

登记试验；农药零售；农药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花园营养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898,002,907.96 2,673,993,984.60 

负债总额 1,295,784,339.44 1,080,224,853.9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13,2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267,725,850.06 1,050,491,993.17 

净资产 1,602,218,568.52 1,593,769,130.65 

项目 2023年 2022年 

营业收入 485,010,740.91 282,328,233.06 

利润总额 6,542,347.38 3,464,357.53 

净利润 8,449,437.87 5,486,207.74 

花园营养企业信用状况及企业形象良好，不存在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花园生物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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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担保，上述担保金额仅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总额，实际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

需以最终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的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公司本次审批的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为人民币

2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6.9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0万元。 

五、审议意见 

1、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担保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担保额度范围内签署担保事项的相关法

律文件。 

2、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财

务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有利于增强全资子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该事

项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有助于被

担保对象及时获得业务发展所需资金，该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法

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相关事

项无异议。 



4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花园生物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方健铭 贺 骞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